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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推動及發展推廣教育，

建立終身學習環境，設置推廣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，依據本校組織規

程第十三條規定，訂定本細則。 

第 二 條   本中心掌理下列業務： 

 一、結合各教學單位策劃及推動推廣教育等有關事宜。 

 二、推廣教育之規劃、協調及執行等有關事宜。 

三、辦理其他推廣教育有關事宜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、中心副主任一人，由校長遴聘助理教授以上或相當

資格之職員專（兼）任。 

第  四  條    本中心任務編組如下： 

一、本中心置教學組及行政組組長各一人、職員若干人，由校長遴聘教師或職

員專(兼)任。 

二、本中心依業務需要得設其他組，並得置專案人員若干人。專案人員聘任及

管理規定經校長核定後施行之。 

三、教學組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一)負責推廣教育課程規劃。 

(二)教師聘任及招生。 

(三)學員輔導及成果報告。 

(四)其他推廣教育有關教學事宜。 

四、行政組掌理下列事項： 

(一)負責推廣教育課程計劃送審與推動。 

(二)負責推廣教育行政事務，包括課程場地安排、經費管控等。 

(三)負責推廣教育中心財產管理。 

(四)其他推廣教育有關行政事宜。 

第  五  條    本校設推廣教育審查小組(以下簡稱本小組)，負責協助推廣教育推動與審查

有關事項。本小組由校長、副校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總務長、招生長、

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推廣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會計室會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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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為委員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必要時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 

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本中心中心主任或行政組組長擔(兼)任，承召集

人之命，綜理本小組行政業務。 

第 六 條    本中心所需經費由本中心自籌，收支經費標準依本校會計作業規定辦理。 

第 七 條   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